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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刑法及司法解释适用指南（套装上下册）》由司法界、学术界参与或熟悉刑法及其配套司法
解释起草和讨论的专家撰写。
　　以刑法及其修正案、解释案，单行刑法为主干，结合&ldquo;两高&rdquo;配套司法解释，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的有关规定和其他法律法规中关于刑事责任的特别规定，采取编写、重点提示
的方式，为刑法及其配套规定的具体适用，提供了指南性的基本法律工具书。
　　《新刑法及司法解释适用指南（套装上下册）》每章均以导语开篇。
以&ldquo;核心提示&rdquo;的方式，概述了刑法总则中的每个具体问题的理解与适用，以及刑法分则
中每个法定罪名的基本概念、犯罪构成、刑事责任和有关适用问题。
　　在相关法律规定的选取上，兼顾全面系统和现行有效原则；在编排体例上，以刑法典为径线，按
照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分解成若干具体法律问题；以具体法律问题和个罪罪名为纬线，将相关法律
法规、司法解释条文贯穿一起，使读者通过某一问题或罪名，同时把握与之相关的所有法律依据，以
便全面、完整和准确地适用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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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家琛，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全国诉讼法学会副会长，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
学等院校兼职教授。
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导师。
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
历任四川省绵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出版《诉讼及其价值论》、《反腐廉政通鉴》、《新罪通论》、《新刑法条文释义》、《新刑法案例
评析》、《新刑法新问题新罪名通释》、《刑事诉讼法条文释义》等数十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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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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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一节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第二节 走私罪 第三节 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
罪 第四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第五节 金融诈骗罪 第六节 危害税收征管罪 第七节 侵犯知识产权罪 第
八节 扰乱市场秩序罪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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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 第九节 制造、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第七章 危害国防
利益罪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 第九章 渎职罪 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 补 遗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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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条 为确定外国驻中国使馆和使馆人员的外交特权与豁免，便于外国驻中国使馆代表其
国家有效地执行职务，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使馆外交人员原则上应当是具有派遣国国籍的人。
如果委派中国或者第三国国籍的人为使馆外交人员，必须征得中国主管机关的同意。
中国主管机关可以随时撤销此项同意。
 第十一条 外交信使必须持有派遣国主管机关出具的信使证明书。
外交信使人身不受侵犯，不受逮捕或者拘留。
 临时外交信使必须持有派遣国主管机关出具的临时信使证明书，在其负责携带外交邮袋期间，享有与
外交信使同等的豁免。
 商业飞机机长受委托可以转递外交邮袋，但机长必须持有委托国官方证明文件，注明所携带的外交邮
袋件数。
机长不得视为外交信使。
使馆应当派使馆人员向机长接交外交邮袋。
 第十二条外交代表人身不受侵犯，不受逮捕或者拘留。
中国有关机关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外交代表的人身自由和尊严受到侵犯。
 第十四条外交代表享有刑事管辖豁免。
 外交代表享有民事管辖豁免和行政管辖豁免，但下列各项除外： （一）外交代表以私人身份进行的
遗产继承的诉讼； （二）外交代表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在中国境内从事公务范围以外的职业或
者商业活动的诉讼。
 外交代表免受强制执行，但对前款所列情况，强制执行对其人身和寓所不构成侵犯的，不在此限。
 外交代表没有以证人身份作证的义务。
 第二十条 与外交代表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如果不是中国公民，享有第十二条至第十八条
所规定的特权与豁免。
 使馆行政技术人员和与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如果不是中国公民并且不是在中国永久居留
的，享有第十二条至第十七条所规定的特权与豁免，但民事管辖豁免和行政管辖豁免，仅限于执行公
务的行为。
使馆行政技术人员到任后半年内运进的安家物品享有第十八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免税的特权。
 使馆服务人员如果不是中国公民并且不是在中国永久居留的，其执行公务的行为享有豁免，其受雇所
得报酬免纳所得税。
其到任后半年内运进的安家物品享有第十八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免税的特权。
 使馆人员的私人服务员如果不是中国公民并且不是在中国永久居留的，其受雇所得的报酬免纳所得税
。
 第二十六条 如果外国给予中国驻该国使馆、使馆人员以及临时去该国的有关人员的外交特权与豁免
，低于中国按本条例给予该国驻中国使馆、使馆人员以及临时来中国的有关人员的外交特权与豁免，
中国政府根据对等原则，可以给予该国驻中国使馆、使馆人员以及临时来中国的有关人员以相应的外
交特权与豁免。
 第二十七条 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按照国际条约的规定办理，但中国声明保留
的条款除外。
 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协议另有规定的，按照协议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使馆馆长”是指派遣国委派担任此项职位的大使
、公使、代办以及其他同等级别的人； （二）“使馆人员”是指使馆馆长和使馆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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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刑法及司法解释适用指南(套装上下册)》讲述了每章均以导语开篇。
以“核心提示”的方式，概述了刑法总则中的每个具体问题的理解与适用，以及刑法分则中每个法定
罪名的基本概念、犯罪构成、刑事责任和有关适用问题。
在相关法律规范的选取上，兼顾全面系统和现行有效原则；在编排体例上，以刑法典为径线，按照法
条之间的逻辑联系，分解成若干具体法律问题；以具体法律问题和个罪罪名为纬线，将相关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条文贯穿一起，使读者通过某一问题或罪名，同时把握与之相关的所有法律依据，以便全
面、完整和准确地适用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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